
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
N平台合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坚持创新驱动引领，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相关工作，按照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四川省

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中试研发平台“1+N”模式建设的

通知》（川科成〔2024〕1号）《关于印发<四川省中试研发有

限公司工作流程（试行）的通知>》（川科成〔2024〕9号）

精神，结合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1平台”）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 N 平台是指经四川省中试研发平

台“1+N”模式建设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指导委员会”）同

意，通过股权合作、协议约定等方式，与 1平台共同开展中

试项目（含概念验证和中试熟化，下同）合作、科技企业孵

化和技术人才培育等业务的中试研发平台。

第三条 N平台管理坚持“聚焦产业、择优布局、分类管

理、动态调整”的原则。

第四条 1平台主要负责统筹协调中试平台资源、搭建

合作机制、分担中试费用、开展科技企业孵化等。

第五条 N平台主要负责推荐中试项目，承接实施中试

项目，出资参与项目委托，参与科技企业孵化和技术人才培

育等。



第六条 1平台重点从我省六大优势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选择现有成熟度高的中试研发平台，作为合

作 N平台。

第七条 意向合作 N平台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基础条件

1、建设单位或依托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研发类平台拥有承担行业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任务

必需的通用计量、检测仪器等专用设备以及场地、配套设施；

有必需的安全、环保设施设备及制度条件；能发挥现有设备

及设施的作用，面向社会实行开放服务，接受行业内企业和

科研单位概念验证、中试试验等任务，并提供技术咨询等服

务；有项目产业化案例。

服务类平台拥有统筹区域、产业或细分领域中试资源的

能力，具有一定规模、来源稳定的资金，可为中试项目匹配

资金、场地、设备等配套条件，能够为中试项目对接投融资、

产业园区、供销渠道等市场资源。

3、拥有提供中试服务相适应的人才队伍，具有行业科

研人员、企业管理人才、技术工程师等多元人才支撑体系，

对相关领域研发工作熟悉，能组织制定科学合理的研发方案

和规程，并认真执行。专职人员不少于 5人。

4、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具有财务管理、知识产权保护

等中试研发相关管理制度。

5、自申报截止日期前 36个月内，未发生政府职能部门

认定的严重违规违法及失信行为。



（二）合作要求

1、向 1平台持续推荐中试项目。

2、按照市场化原则，可面向社会开放设备、技术或管

理等中试资源和服务。

3、向外界公开与 1 平台合作关系，公开信息主要包括

主攻领域和专业方向、联系渠道等，供成果所有人（创新团

队）了解、选择和联系（涉密信息除外）。

第八条 N平台来源

（一）四川省、市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授牌的中试研发

平台（以下简称“省市级中试研发平台”）；

（二）市州科技部门、股东单位、在川高校院所正式推

荐的中试研发平台；

（三）1平台自主发掘的中试研发平台；

（四）根据招商引资或中试需求，省外为四川科技成果

提供中试服务且成果落地四川转化的中试研发平台。

第九条 省市级中试研发平台合作程序

1平台与省市级中试研发平台商议达成合作意向，按程

序报审后，双方签署《四川省中试研发平台“1+N”模式建设

N平台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确认合作关系。

第十条 其他来源 N平台合作程序

（一）1平台通过收集资料、现场考察、合作洽谈等方

式，对拟合作 N平台的基础条件进行考察评审，并提出合作

建议。



（二）1平台提交拟合作 N平台名单和合作建议，按程

序报审后，双方签署《合作协议》确认合作关系。

第十一条 1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向 N平台收集运行情况

相关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平台运营情况、推荐项目情况、项

目承接情况、成果转化情况、开放服务情况等。

第十二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1平台有权单方终止

合作关系：

（一）N平台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影响双方合作的；

（二）N平台管理和运行不规范，造成不良影响的；

（三）N平台宣布解散的；

（四）1平台认为应当终止的其他情形。

自终止之日起，1平台 24个月内不再与 N平台合作。

第十三条 1平台可以对中试成效突出的 N平台提供中

试费用、运营资源配置、技术经理人培训、企业孵化服务等

方面的支持。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中试研发有限公司负责解

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24年 11月 29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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